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 

上海中欧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 

并参加其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中欧财富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欧财富”）签订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现增

加中欧财富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构，并于 2026 年 4 月 29 日起参加中

欧财富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519013 海富通风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 
A 类：010790 

海富通均衡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010791 

3 
A 类：011554 

海富通欣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011555 

4 
A 类：013175 

海富通碳中和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013176 

5 
A 类：018796 

海富通远见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018797 

6 
A 类：019038 

海富通添利收益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019039 

7 
A 类：019752 

海富通悦享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019753 

8 
A 类：020695 

海富通红利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020696 



9 
A 类：021464 海富通中证港股通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C 类：021465 

10 
A 类：023367 

海富通中证 A500 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 类：023368 

11 
A 类：004513 

海富通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004512 

12 
A 类：519505 

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B 类：519506 

13 
A 类：519225 

海富通集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021841 

14 
A 类：018042 

海富通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519030 

15 
A 类：024115 

海富通添合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024116 

16 
A 类：519137 

海富通瑞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017109 

17 
A 类：519033 

海富通国策导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019299 

18 519007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业务开通时间 

自 2026 年 4 月 29 日起，投资者可在中欧财富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开户、

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业务开通情况、办理方式和办理时间等以

中欧财富的规定为准。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的投资者。 

四、费率优惠活动 



1、费率优惠内容 

自 2026 年 4 月 29 日起，投资者通过中欧财富申购本公司上述开放式基金，

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要求下，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费率

不设折扣限制（执行固定申购费用的除外)，具体折扣费率以中欧财富的活动为

准。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

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中欧财富销售的基金产品，其申购业务

将同时享有上述费率优惠。 

2、费率优惠期限  

以中欧财富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五、重要提示 

1、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相关法律文件。 

2、本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在中欧财富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

品的前端收费模式。 

3、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中欧财富申购业务的手续费（含定期定

额申购业务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4、基金定投费率优惠活动参与基金产品需已在中欧财富开通了基金定投业

务。 

5、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中欧财富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

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前述销售机构的有关公告。 

6、特别提示投资人关注上述基金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

基金管理人的风险提示。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中欧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 www.zocaifu.com 

客服电话：400-100-2666  

2、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hf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8-40099（免长途话费） 

官方微信服务号：fund_hft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

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

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

行负责。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

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

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

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28 日  

 


